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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醫學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監督中山醫學大學實驗動物之使用規範，確保動物品質，維護實驗動物相關技術服務與技術之水準及效益，並依據「動物保護法」第十六條之規定，訂定中山醫學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為因應國際認證所需以及配合國際學術交流，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英文名稱沿用國外通稱之IACUC（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第二條
	本校成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核本校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計畫，每件計畫給予初審、複審委員新                 台幣各250元審查費。
二、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及訓練計畫。


三、提供有關實驗動物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及飼養設施之改善建議。
四、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是否確依審核結果進行動物科學應用。
五、每半年應實施內部查核一次，查核結果應列為年度監督報告之附件，並應保存該查核結果六年以上備查。內部查核項目如下：

(一) 軟體查核：包括機構政策與職責、動物健康與照護及動物飼養管理。

(二) 硬體查核：包括動物飼養區域與供應區域、儀器與設備及動物手術或實驗場所。

六、受理本校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
七、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督導有關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八、提供本校執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年度監督報告。 
前項年度監督報告應於年度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台中市政府。

	第三條
	本校設置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依據行政院農委會（107）農牧字第1070042774號文設置委員人數九至十一人，委員由研發長及實驗動物中心主任建請校長聘任之；委員成員中，應包括合格獸醫師及非隸屬於該機構之人士(外部委員)各1人以上，並設置執行秘書1人。委員成員中，建議納入1/3以上之女性委員，以協助推動性別平等。執行秘書須具有實驗動物管理訓練十二小時以上，並取得合格證書方可擔任。倘於聘期內委員異動出缺，由研發長及實驗動物中心主任建請校長另聘人選候補。依據農委會規定，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委員資歷，應取得農委會舉辦之「實驗動物管理訓練課程」證照，委員需在三年內至少參加一次講習並取得證照後方可擔任委員。外部委員則不受此約束。自擔任本委員會成員之日起，應每三年至少接受一次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實驗動物相關之訓練課程，並取得合格證書，始得繼續擔任本委員會成員。
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應於委員會組成後三十日內，將機構名稱、地址、成員名冊及動物房舍地址報台中市政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第四條
	本委員會召集人及委員成員計九至十一位，召集人綜理業務，自委員中互選之，召集人不克出席時，得由出席之委員成員互推主席。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委員同仁兼任，以協助處理本委員會業務。委員聘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

	第五條
	本委員會得依實際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提供專業諮詢建議，俾使本委員會之各項任務得以順利推動。

	第六條
	本委員會每半年定期召開委員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召開時以召集委員為主席。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第七條
	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外聘之專家出席會議時，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差旅費。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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